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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湿地保护管理，规范建设项目涉及一般湿地意见办理工作，促进湿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《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办理流程和材料要求提出如下：
一、基本原则
湿地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优先、严格管理、系统治理、科学修复、合理利用的原则，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、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，坚持建设项目不占或者少占湿地的原则，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，发挥湿地涵养水源、调节气候、改善环境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。建设项目选址、选线应当避让湿地，无法避让的应当尽量减少占用，并采取必要措施减轻对湿地生态功能的不利影响。建设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人为活动及用地用海等相关审批、核准，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相关规定。
二、湿地概念和范围
（一）湿地是指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人工的、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、水域，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，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外。
（二）湿地实行分级管理，按照生态区位、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，将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。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级重要湿地，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般湿地。
（三）根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文件规定，《湿地保护法》界定的“湿地”，包括“05湿地”的7个二级地类（森林沼泽、灌丛沼泽、沼泽草地、其他沼泽地、沿海滩涂、内陆滩涂、红树林地）和“17陆地水域”中的“河流水面、湖泊水面、水库水面、坑塘水面（不含养殖坑塘）、沟渠”等5个二级地类以及浅海水域（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永久性水域）。
三、适用范围
永春县行政区域内除重要湿地以外的一般湿地（含一般湿地名录内湿地）适用于本程序。
四、办理流程
（一）提出征求意见。建设项目规划选址、选线审批或者核准的部门向县林业局提出征求意见，同时附上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审核、查验及论证。县林业局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征求县直有关部门意见并开展现场查验，组织湿地保护专家论证。湿地保护专家由林业、自然资源、水行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野生动植物以及气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。
按照职责分工，县林业局征求县直有关部门意见。其中，涉及河流、湖泊、水库范围内一般湿地，征求县水利局意见；涉及城市公园绿地范围内一般湿地，征求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意见；涉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，征求县农业农村局意见；涉及自然保护地范围内一般湿地，征求自然保护地管理单位和主管部门意见；涉及其他湿地保护类型的，根据实际情况征求县直有关部门意见。
（三）公示。县林业局在政府公开栏或媒体上公示建设项目涉及湿地等信息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（四）出具意见。县林业局根据现场核查、专家论证意见和县直有关部门意见以及公示情况，进行综合研判出具意见。同意占用一般湿地的，县林业局出具意见，抄送县直有关部门，并报市林业局备案；不同意占用的，出具书面理由，退还材料。
（五）其他事项。建设项目规划选址、选线方案发生变更导致涉及一般湿地情形变更的，应就涉及一般湿地发生变更的部分重新征求县林业局意见。
五、材料要求
建设项目规划选址、选线审批或者核准需附送如下材料：
（一）征求县林业局意见函。
（二）建设项目占用一般湿地情况登记表，项目依据文件（有关规划、可研及批复文件）一并附送。
（三）建设项目拟占用一般湿地的生态功能影响评价报告及电子文件，包括：
1. 建设项目可行性、必要性、不可避让性分析；
2. 拟占用湿地的范围、面积、类型、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现状等基本情况分析；
3. 拟占用湿地生态功能影响分析及拟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，湿地恢复、重建措施方案以及相关附表、附图、附件等。
附件：1.建设项目占用一般湿地情况登记表
2.建设项目占用一般湿地现场查验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
建设项目占用一般湿地情况登记表
	一般湿地信息
	名  称
	
	行政区域
	

	
	湿地总面积
	（公顷）
	保护方式
	一般湿地

	
	主管单位
	
	湿地权属
（所有权）
	国有/集体

	建设项目信息
	建设项目名称
	

	
	项目依据文件
	
	项目类型
	

	
	用地单位
	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	
	通讯地址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占用一般湿地信息
	占用性质
及面积
	永久:   公顷
临时:   公顷
	临时使用
期限
	年  月至
年  月

	
	占用湿地类型
	面  积（公顷）

	
	
	小  计
	国  有
	集  体

	
	总  计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保护方式指自然保护区、湿地公园（城市湿地公园）、海洋公园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；湿地类型指红树林、沿海滩涂、内陆滩涂、沼泽地、河流水面、湖泊水面、水库水面、坑塘水面、沟渠、浅海水域。

附件2
建设项目占用一般湿地现场查验表
	项目名称
	

	查验时间
	

	查验地点
	

	现场查验
意  见
	

	查验人
	签  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查验单位
	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现场查验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牵头，会同同级有关湿地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开展。

